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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额（计划）用水量核定
（一）定额用水量核定
用水定额管理按照《福建省行业用水定额》（DB35/T 772）中的通用值标准执行(后续有修订或更新，自动适用最新版本)。用户须于每年12月31日前提交下一年度的定额管理申请报告及本年度定额指标数据相关佐证材料，并由城市节水行政主管部门采取抽查制对提供的数据进行现场复核。未及时提供相关数据的定额用户按计划方式管理。
若用户在同一个地址存在多个水表，则每个水表的定额用水量由用户自行分配，分配方案应当与定额指标申请材料同时报送。
计算公式：用户月定额用水量=上一年度定额指标数量×用水定额标准×[1+系数（S）]/12。
（二）计划用水量核定
暂未纳入用水定额管理或尚无行业用水定额标准的用户，由城市节水行政主管部门结合用户上一年度实际用水情况（前一年未满12个月的用水户统一按新增用户进行管理，其中达7个月及以上的按近3个月计；未满7个月的暂不核定用水指标）、各类节水措施落实情况等因素，核定非居民用户计划用水量。
计算公式：用户月计划水量=用户上一年度月平均水量×[1+系数（S）]。
月均用水量100吨以下的用户，统一按100吨下达月计划水量。
二、定额（计划）指标调整
（一）用户因生产规模、产品、工艺、人数等发生变化导致用水量大幅增加的可申请调整用水计划指标，且每年最多可提出2次指标调整的申请。
（二）申请条件
1.内部设立用水、节水管理机构，有专职/兼职用水、节水管理人员，有相关节水管理制度、条例，张贴节水宣传标识；
2.内部用水台账完整，日常进行用水数据统计、分析，并按时报送相关节水报表；
3.用水单耗不超过行业或地方和国家标准，内部用水设施、设备完好，无跑冒滴漏，无国家明令淘汰用水器具；
4.按时缴交水费，无水费拖欠现象。
（三）申请材料
1.《福清市非居民用户定额（计划）用水指标调整申请表》，增加计划用水指标情况说明；
2.提供营业执照（法人单位证明或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租赁合同复印件等，且须在提供的材料上签字、盖章；
3.开展水平衡测试工作及节水型企业、节水型单位的创建工作的，需报城市节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并提交《水平衡测试合同》、《水平衡测试报告书》及《节水型企业、单位报告书》。
（四）办理流程
市水务公司根据规定，对各营业网点报送的用户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审核。对审核不通过的用户，应在当月25日前予以退件；对初审通过的用户，市水务公司应在申请表上填上初审意见和用水指标核定建议，并于每月25日前向住建局集中报送本月初审通过的申请材料。复审通过的用户，住建局于每月30日前发函给水务公司，从申请之日的当月起对其执行新计划用水指标。
定额（计划）用水量调整按照以下方式就高计取：①《福建省行业用水定额》（DB35/T 772）通用值标准（仅对学校、医院、酒店、游泳场所等条件较为成熟的行业和用水大户）；②最近连续三个月实际用水量平均值；③上一年度同期用水量数据。
计算公式：
调整后的用户月定额水量=上一年度定额指标数量×用水定额标准×[1+系数（S）]/12。
调整后的用户月计划水量=用户近三个月平均水量×[1+系数（S）]。
三、节水管理水平系数（S）取值
定额（计划）管理用户系数（S）初始值设为0，取值范围为-30%～20%；计划管理用户系数（S）初始值设为5%，取值范围为-30%～25%。有下列情形之一，且证明材料齐全的，可根据实际情况对系数（S）予以调整，调整幅度不得超过取值范围：
1.未按规定完成水平衡测试的，或经开展水平衡测试发现存在不合理用水拒不整改的，系数下调10%。
2.未及时、准确报送用水节水有关数据资料，或虚报谎报年度预测数据的，系数下调10%。
3.未及时缴交水费或存在水费拖欠的，每拖欠1个月，系数下调5%。
4.获得福州市级以上节水型企业（单位）称号的，在节水型企业（单位）称号有效期内系数增加15%。
5.积极投用节水技改项目并报城市节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的，在技改项目投用期间系数增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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